中 华 全 国 律 师 协 会 




关于举办“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律师队伍建设，提升广大律师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提高我国律师服务大局和执业为民的业务水平，完善我国法律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加深广大律师对“十一五”发展规划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研究与思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将与山西省人民政府于2006年9月15日-17日举办以“‘十一五’法治建设与法律服务业：规划•规范•规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 
本届论坛将以“前沿性、权威性、广泛性、开放性”为举办原则，借鉴吸收前五届论坛的经验与做法，并进一步发挥与展现互动性、实用性、参与性、代表性的思想碰撞、观点交锋、经验交流、文化展示的魅力和特点。 

　　现将“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1．主办单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山西省人民政府 
　　2．行政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3．承办单位：山西省司法厅、山西省律师协会 
　　4．媒体支持：法制日报、《中国律师》杂志、中国律师网 

二、时间：2006年9月15日-17日。 
　　9月15日全天报到，9月16日上午9：00开幕式，会期2天。 

三、地点： 
　　太原市晋祠宾馆及周边宾馆 

四、主题： 
　　“十一五”法治建设与法律服务业：规划•规范•规则（具体参考题目请登陆中国律师网www.acla.org.cn） 

五、会议规模： 
　　根据司法部领导与山西省政府领导指示，此次论坛规模为700人左右。其中包括各地律师代表，关联行业、企业界、学术界代表，法律界、经济界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届时，还将邀请港、澳、台地区和亚、欧、美等国家的律师协会及有关机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和一些跨国公司、大型企业的商业界人士参加。 

六、费用： 
　　1．注册费仅用于会务及材料等开支，不含住宿费。具体费用为：与会代表（含山西省律师代表）每人收取注册费1200元人民币（在报名截止日之前缴纳报名费者，优惠至1000元人民币），西部地区律师每人900元人民币（在报名截止日之前缴纳报名费者，优惠至700元人民币）。 

　　2．注册费交纳方式： 
　　（1）通过邮局或银行汇款至山西省律师协会（汇款后请将回单传真给山西省律师协会） 
　　收款单位：山西省律师协会 
　　地　　址：太原市并州南路狄村北街11号 
　　邮　　编：030012 
　　开户银行：工行迎泽支行 
　　帐　　号：0502121109036401759 
　　联 系 人：王丽珍 魏海蓉 
　　（2）在会议报到现场，用现金交付。 
　　（3）会务费发票将在会议报到时交付。 

七、论文选题（分为三大版块，见附页或登陆中国律师网www.acla.org.cn）： 

八、提交论文： 
　　论文由全国律协负责征集和评审，评审后选出一批优秀论文公开结集出版。 

　　本次论坛论文的撰写要求和提交办法如下： 
　　1．论文字数限制在4000至6000字左右，可根据论坛主题撰写，也可根据论文参考选题撰写。 
　　2．论文提交时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全国律协。书面文本、3.5寸软盘恕不接收。 
　　电子邮箱：2006@acla.org.cn 
　　联系电话：010-84020232 
　　联 系 人：朱 英 马铭志 
　　3．提交论文截止至2006年6月30日。 

九、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 
　　从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截止到2006年7月31日。在报名截止日前名额已满时，山西省律师协会将在中国律师网和山西律师信息网上发布截止报名通知。 

　　（二）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请登录中国律师网（www.acla.org.cn）和山西律师网下载报名表，然后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到山西省律师协会。 
　　（2）认真填写附件的报名表格，然后通过邮寄或传真方式，在2006年7月31日前发到山西省律师协会。 

　　（三）报名联系方式： 
　　山西省律师协会 
　　地　　址：太原市并州南路狄村北街11号 
　　邮　　编：030012 
　　联系电话：0351-2681139 
　　联 系 人：马玉英 刘 艳 陈晋如 
　　传　　真：0351-2681139、7063812 
　　电子邮箱：xcllb@sxlawyer.cn 

　　其他未尽事宜，请通过上述报名电话与山西省律师协会联系和咨询。 




■附件一：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报名登记表
附：

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报名登记表

一、填写说明

1、本表格每人填写一份。

2、本表格的电子版可在中国律师网（www.acla.org.cn）和山西律师网上下载。

3、填写完毕，请把本表格电邮、传真或邮寄到山西省律师协会

二、参会代表基本资料

说明：

    1、本栏资料请务必全部详细填写，用于制作会议通讯录，报到时发给与会代表。

2、请同时提供彩色大一寸的免冠正面证件照片一张，以便制作通讯录使用（照片背面请写上姓名及所名）。请把照片用电邮电子版或邮寄实物的形式，在2006年7月31日前发到山西省律师协会。

	姓名
	
	性别
	
	职位或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和个人网页
	

	工作单位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附件二：“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论文参考选题（分为三大版块） 

一、发展规划： 

1、“十一五”规划与法治建设 
2、“十一五”规划与中国法律服务业发展趋势 
3、“十一五”规划与律师业发展战略 
4、构建和谐社会与律师业发展 
5、律师事务所发展规划 
6、《律师法》修改与律师执业环境 
7、律师收费制度研究 
8、律师税收制度研究 
9、青年律师的培养与成长 
10、东西部律师的合作与发展 
11、律师执业权利与人身权利 
12、律师流动规则 
13、律师执业规范研究 
14、律师专业定位与发展 
15、经济全球化与法律服务国际化 
16、律师执业风险研究 
17、律师文化建设研究 
18、律师参政议政研究 
19、律师与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互动机制研究 
20、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研究 
21、律师事务所党建工作研究 
22、律师行业组织管理与改革研究 
23、司法改革与律师制度完善 
24、律师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25、中国法律援助若干问题 

二、规范建设：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 
2、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3、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4、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5、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 
6、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7、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律师执业观 
8、律师队伍的规范建设与律师管理的长效机制 
9、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与律师自律管理 
10、我国法律服务的规范与拓展 
11、律师事务所会计管理制度 
12、律师事务所专职管理人制度 
13、实习律师与律师助理问题 
14、律师事务所分配机制与合伙人运行机制 
15、律师形象宣传与律师营销策略 
16、律师事务所的合并与联盟 

三、业务研讨： 
1、刑事辩护 
2、民事代理 
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物权法与民法典的起草 
5、《公司法》与《证券法》 
6、金融法与银行法 
7、环境资源犯罪 
8、计算机犯罪 
9、反洗钱法若干问题研究 
10、经济犯罪 
11、证券犯罪 
12、儿童权利保护与青少年犯罪 
13、死刑理念与死刑复核制度 
14、有组织犯罪问题 
15、陪审制度 
16、强制执行制度 
17、公益诉讼制度 
18、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问题 
19、惩罚性赔偿制度 
20、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21、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问题 
22、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问题 
23、自认制度 
24、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25、国有企业职工持股制度 
26、母子公司关系法律调控 
27、一人公司制度 
28、资产证券化问题 
29、竞业禁止问题 
30、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 
31、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若干法律问题 
32、不良资产的形成与处置问题 
33、企业破产法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34、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 
35、国际倾销法律与实务现状及中国的对策问题 
36、审判委员会制度 
37、法官职业化问题 
38、司法职业化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问题 
39、现代法治中的检察制度 
40、我国的法律顾问制度 
41、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问题 
42、执行难问题 
